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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民事訴訟法大意 
1 下列事件之管轄，何者不屬於專屬管轄？ 
再審之訴 支付命令之聲請 第三人撤銷之訴 不動產之債權涉訟者 

2 關於合意管轄，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二審管轄法院  
合意管轄，應以文書證之 
基於尊重當事人之意思，合意管轄之效力優於專屬管轄 
兩造當事人得就其間之全部私法上爭執均合意由特定法院管轄 

3 民事訴訟法上，為維持訴訟程序之安定性，有所謂訴訟程序的三恆定原則。以下何者不在其內？ 
管轄恆定原則  當事人恆定原則  
訴訟標的價額恆定原則  訴訟程序之代理人恆定原則 

4 依實務見解及法律規定，下列何者並不具有民事訴訟法之當事人能力？ 
 甲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  未經我國認許之某外國法人 
內政部警政署  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 

5 下列何種法定期間，並非不變期間？ 
上訴期間  
抗告期間 
再審期間 
遲誤不變期間而聲請回復原狀之期間 

6 應受送達人拒絕收領而無法律上理由者，應將文書置於送達處所，以為送達。此種送達方式，稱之為： 
補充送達 直接送達 留置送達 寄存送達 

7 當事人聲請法院之職員迴避者，以下何種身分，不在其內？ 
 法官 書記官 通譯 法警 

8 依民事訴訟法第 221 條第 2 項規定：「法官非參與為判決基礎之辯論者，不得參與判決。」此條文是何種立

法主義的體現？ 
處分權主義 言詞辯論主義 直接審理主義 自由心證主義 

9 當事人委任訴訟代理人提起訴訟或進行訴訟，以下之敘述，何者錯誤？ 
除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以外，訴訟代理人原則上應委任律師為之，但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委任非律師為

訴訟代理人 
訴訟代理人應於最初為訴訟行為時，提出委任書，但以言詞委任，經法院書記官記明筆錄者亦可 
訴訟代理人得代理當事人為一切訴訟行為，但捨棄、認諾、撤回、和解、提起反訴、上訴或再審之訴者，

應受特別委任 
訴訟代理人之訴訟代理權，因本人死亡、破產或訴訟能力喪失而消滅 

10 下列何種情形，法院不得為中間判決或裁定？ 
獨立之攻擊防禦方法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  
訴訟標的之一部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 
 請求之原因與數額俱有爭執，法院以其原因為正當者   
訴訟程序上之中間爭點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 

11 關於督促程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令不服，應於送達後 20 日之不變期間內，附具理由向發命令之法院提出異議 
債務人如逾期提出異議，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 
債務人合法提起異議後，得在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撤回其異議 
對於已確定之支付命令，得提起上訴，以資救濟 

12 關於撤回上訴，以下之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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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在終局判決以前，原則上得將上訴撤回  
上訴人撤回上訴者，無論被上訴人是否已為附帶上訴，均需得其同意而為之 
上訴經撤回者，附帶上訴亦失其效力，但附帶上訴具備上訴要件者，視為獨立之上訴 
上訴人撤回上訴者，喪失上訴權 

13 關於法院進行之訴訟上和解，以下之敘述，何者錯誤？ 
不問訴訟程度如何，法院得隨時試行和解  
訴訟上和解僅限於當事人間，第三人不得亦無法參加和解 
當事人和解之意思已甚接近者，兩造得聲請法院、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於當事人表明範圍內定和解方案 
訴訟上之和解成立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並得為強制執行之名義 

14 原告甲在起訴請求被告乙給付積欠的貨款以前，若欲保全其金錢債權之強制執行，應採取以下何種保全程序？ 
聲請假扣押  聲請假處分 
聲請假執行之宣告  以上皆非 

15 撤銷除權判決之訴，應於原告知悉除權判決時起幾日之不變期間內提起之？ 
 10 日  20 日  30 日  40 日 

16 關於保全證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保全證據之聲請，在起訴後，向受訴法院為之  
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於訴訟繫屬中，依職權為保全證據之裁定 
保全證據程序之費用，除有特別規定外，應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分 
本案尚未繫屬者，兩造當事人於保全證據程序期日到場，就訴訟標的成立協議，該協議與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力 
17 關於自認，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自認，法院應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  
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言詞辯論時自認，無庸舉證 
當事人對於自認有所限制者，不得視同自認 
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為不知或不記憶之陳述者，一律視同自認 

18 關於言詞辯論筆錄，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言詞辯論筆錄由受命法官製作  
關於言詞辯論所定程序之遵守，專以筆錄證之 
審判長因故不能於言詞辯論筆錄簽名者，由全體陪席法官簽名 
法官均不能於言詞辯論筆錄簽名者，應再開辯論 

19 以下之何種情形，原告可聲請直接上級法院為指定管轄？ 
共同訴訟之被告有數人，其住所不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原告可聲請指定管轄 
被告住所、不動產所在地、侵權行為地或其他據以定管轄法院之地，若跨連或散在數法院管轄區域內者，

原告可聲請指定管轄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律或事實不能行使審判權，或因特別情形，由其審判恐影響公安或難期公平者，原

告可聲請指定管轄 
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後，若遇有重大之情事變更者，原告可聲請指定管轄 

20 民事訴訟法第 388 條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法院不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此為何種主義或原
則？ 
處分權主義 法院干涉主義 當事人對立原則 公正程序原則 

21 受訴法院在認定應證事實時，所採用的訴訟法原則與依據，以下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應斟酌全辯論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據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法院判斷事實之真偽時，不得違背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 
法院得心證之理由，無庸載明於其判決書中，逕以判決之主文表示勝敗訴結果即可 
法院不能依當事人聲明之證據而得心證，為發現真實認為必要時，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應令當事人有陳

述意見之機會 
22 對於確定之裁定聲請再審，徵收裁判費新臺幣多少元？ 

 1 千元  3 千元  5 千元  7 千元 
23 法院之判決，如忽視假執行之聲請，應如何救濟？ 

法院得依職權為更正裁定 法院得依職權為補充判決 
法院得依職權停止訴訟程序 該判決視為無效 

24 原告甲起訴請求被告乙返還借款，主張乙向甲借款未還，但法院調查證據與事實之結果，認定應係丙而非乙，
向甲借款未還，應如何裁判？ 
以當事人顯不適格為由，裁定駁回之 
以實體法上無理由，判決駁回之 
逕將被告變更為丙，以實體上有理由，判決原告勝訴 
停止訴訟程序，請求司法院大法官進行解釋 

25 甲酒醉駕車，不小心撞傷乙，乙對於甲分別提起刑事傷害之告訴與民事損害賠償的訴訟，關於受理民事訴訟

之法院，應如何處理本件紛爭，以下之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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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優先於民事，民事法院應等待檢察官偵查犯罪行動之結果出來並依法起訴以後，才能進行民事訴訟事

件之審理  
刑事優先於民事，民事法院應等待檢察官起訴且刑事法院之判決結果確定以後，才能進行民事訴訟事件之

審理 
民事優先於刑事，民事法院應盡快審理，等民事法院之判決結果確定以後，檢察官才能繼續偵查犯罪之行動 
民刑事各自分離，檢察官偵查犯罪之行動，與民事法院審理民事損害賠償之訴訟，兩者係分開而各自進行 

乙、刑事訴訟法大意 
26 戶籍在臺北，但現正於臺中居住工作的甲，於假日去南投遊玩時，不小心開車撞傷戶籍地在臺南的乙。試問

下列那個法院，對本案沒有土地管轄權？ 
 臺北 臺中 臺南 南投 

27 在平常時期，關於對現役軍人或非現役軍人犯罪之追訴、處罰，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現役軍人犯軍法或其特別法之罪，應由普通司法機關依軍事審判法追訴、處罰  

現役軍人犯軍法或其特別法之罪，應由普通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 

非現役軍人犯軍法或其特別法之罪，應由普通司法機關依軍事審判法追訴、處罰 

非現役軍人犯軍法或其特別法之罪，應由普通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 

28 下列關於法官迴避的敘述，何者錯誤？ 

法官若曾為本案之偵查檢察官，法官必須自行迴避 

法官若與被告曾為夫妻，法官依法必須自行迴避 

法官迴避之聲請，由該法官所屬之法院以合議裁定 

法官若曾參與本案之聲請交付審判的裁定，應自行迴避 

29 下列何種筆錄，不需受訊問人簽名？ 

警察局詢問筆錄 調查局調查筆錄 檢察官偵訊筆錄 法院審判筆錄 

30 非因過失遲誤聲請再議之期間者，其聲請回復原狀，應向下列何人提出？ 
 向該管地方法院提出  向該管上級法院提出 
向原檢察官提出  向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提出 

31 關於被告之訊問，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訊問被告，若未全程錄影錄音，被告之自白將不具證據能力 
為發現犯罪事實，偵查中與審判中均應優先訊問被告 
對於被告之請求對質，除顯無必要者外，不得拒絕 
為辨明犯罪事實，被告有數人時，應一起訊問之 

32 下列何者，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所定夜間詢問之例外？ 
 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 
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 
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 
有即時羈押之必要者 

33 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之 1 之規定，以下何者，非屬得以進行預防性羈押的罪名？ 
 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之放火罪 刑法第 320 條之竊盜罪 
刑法第 346 條之恐嚇取財罪 刑法第 221 條之強制性交罪 

34 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搜索之必要時，如何聲請核發搜索票？ 
應以書面記載應搜索之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等，並敘明理由，逕向該管法院聲請 
應以書面記載應搜索之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等，並敘明理由，逕向該管檢察官聲請 
應以書面記載應搜索之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等，並敘明理由，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 
應以書面記載應搜索之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等，並敘明理由，報由檢察官向該管法院聲請 

35 以下關於被告自白的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之自白，若查明非出於不正之方法，即可為證據 
被告之自白，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不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 
被告不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行 

36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列情形，何者得作為證據？ 
證人之個人意見或推測之詞，但係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  
從事業務之人就業務所須製作之紀錄文書，顯有不可信之情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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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錄文書、證明文書，顯有不可信之情況者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顯有不可信之情況者 

37 以下關於緩起訴之描述，何者錯誤？ 
緩起訴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 
追訴權之時效，於緩起訴之確定後停止進行 
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時，被告已履行之部分，不得請求返還或賠償 
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故意更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撤銷原處分

起訴 
38 從事下列何種職業之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被告秘密之事項受訊問，不在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主張

拒絕證言之列？ 
 藥師 宗教師 記者 會計師 

39 以下關於身體檢查之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之必要，對於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違反其意思予以照相  
司法警察官有相當理由認為唾液可為犯罪之證據時，對於拘提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採取其唾液 
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經檢察官之許可，採取證人之血液 
檢察事務官因蒐集證據之必要，得對傳喚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在違反其意思的情況下，採取其指紋 

40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89 條規定，證據調查完畢後，對於事實及法律辯論的順序，下列何者正確？ 
 檢察官→辯護人→被告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 
辯護人→被告→檢察官  辯護人→檢察官→被告 

41 以下何者，法院應作免訴之判決？ 
 被告已死亡  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時效已完成者  依第 8 條之規定不得為審判者 

42 下列判決，何者應經言詞辯論？ 
 免訴 免刑 不受理 管轄錯誤 

43 依刑事訴訟法有關告訴乃論之罪之告訴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得為告訴之人有數人，其一人遲誤期間者，其效力及於他人  
告訴乃論之罪，告訴人於第二審辯論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乃論之罪，告訴人撤回告訴者，會影響其他告訴權人之權利 
刑法第 239 條通姦罪，對於相姦人撤回告訴者，其效力及於配偶 

44 下列何者係告訴人在刑事訴訟法上得行使之權利？ 
對於確定判決審判違背法令，提起非常上訴  
公訴案件被告受無罪判決確定後，聲請再審 
不服再議駁回之處分，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於事實審法院審判時，對證人進行交互詰問 

45 對於犯罪後之法律已廢止其刑罰之情形，法院應諭知何種判決？ 
 無罪 免訴 免刑 不受理 

46 以下關於自訴的敘述，何者錯誤？ 
告訴或請求乃論之罪，自訴人於第一審判決前，得撤回其自訴  
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 228 條規定開始偵查者，不得再行自訴 
自訴之提起，應委任律師行之 
告訴或請求乃論之罪，已不得為告訴或請求者，不得再行自訴 

47 不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訴書狀未敘述上訴理由者，其補提理由書之法定期間為何？ 
應於提起上訴後 10 日內補提理由書  
應於提起上訴後 20 日內補提理由書 
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10 日內補提理由書 
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補提理由書 

48 以下案件，何者不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刑法第 230 條與血親性交罪 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刑法第 195 條偽造貨幣罪 刑法第 251 條妨害販運農工物品罪 

49 檢察官聲請地方法院簡易庭以簡易判決處刑之案件，下列情形，何者其判決違背法令？ 
簡易庭認為被告所犯係最輕本刑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於改適用通常程序審判後，以獨任審判 
簡易庭認為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 5 月得易科罰金過輕，以簡易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10 月，緩刑 2 年 
檢察官同意被告願意受緩刑宣告之表示，並據以聲請簡易判決，簡易庭判處得易科罰金之有期徒刑 
案件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於法院行準備程序時，被告自白犯罪，受命法官改以簡易判決處刑 

50 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法院應於接受聲請後幾日內，訊問被告？ 
 5 日  7 日  10 日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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